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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海事

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我国

是海运大国，但我国在国际海运规

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仍与我国的实力

不相匹配。加大海事司法公开成为

增强我国海事审判国际影响力的重

要途径。今后，我国应将海事司法公

开提至战略高度，采取“统分结合”

的公开模式，发布年度海事审判白

皮书，公布年度海事典型案例。

亚太海事司法中心地位初步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

和海上运输快速发展，法院受理的海

事海商案件日益增多。鉴于海事海商

案件情况比较复杂，专业性较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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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
倒逼海事司法加大公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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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关

于设立专门法院的规定，1984年11月

10日，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中国沿海主

要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专门审理

海域中发生的海事海商案件。迄今为

止，中国先后设立了10家海事法院，

分别位于广州、上海、武汉、天津、大

连、青岛、宁波、厦门、海口和北海等

港口城市。海事法院——所在地的

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三级法院二审终审制”的海事审

判机构体系的形成，使我国成为世

界上海事审判机构最多、最齐全的

国家。

中国的海事审判不仅有单独

的实体法——《海商法》，还专门

制定了专门的程序法——《海事诉

讼特别程序法》，形成了独立系统

的海事审判专门法律制度，成为

国内立法国际立法的首创和独创。

1984年设立之初，全国海事法院的

年受理案件仅百余件。2005年以

来，全国一审海事海商案件总数每

年均超1万件。2012年以来，全国受

理一审海事案件年均两万多件，远

超英美等西方传统航运大国，我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受理海事案件数

量最多的国家。2014年，在中国海

事法院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最高人

民法院宣布，中国海事审判初步确

立亚太海事司法中心地位。 

“一带一路”等多个国家战略的实

施要求加大海事司法公开力度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海

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

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

下简称“一路一带”）的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是党中央实施新一轮

对外开放、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

措，是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

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涉外法

律工作”——“运用法律手段维护

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

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及外国公

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维护

海外侨胞权益”。这给涉外海事审

判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战。

此外，上海及多个沿海城市提出了

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自由贸

易试验区也进入逐步推广的阶段；

最高人民法院也提出要进一步巩固

我国亚太海事司法中心的地位，进

而成为具有较高国际影响力的国际

海事司法中心。上述目标的实现，

需要海事审判提供司法保障。海事

司法公开，事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建设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事

关我国法治文明形象和国际地位，

必须从战略高度上予以重视。

目前的国际竞争，“软实力”

的作用日益凸显。海事法治建设及

其 在国际航 运中的话语权，在 未

来全球国际航运竞争中越来越具

有关键性作用。我国是海运需求第

一大国。世界海运需求增量三分之

二源于中国。目前，我国已是国际

上公认的贸易大国、航运大国、港

口大国和造船大国。随着国际航运

中心东移，各种航运要素也将进一

步向我国汇聚。

然而，硬实力的增长并没有带

来“软实力”的增加，我国在国际

海运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仍与我

国的实力不相匹配。目前，我国海

事法院每年受理的海事案件比其

他国家受理同类案件的总和还多。

许多国外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在

我国都可以找到真实的案例。

加大海事司法公开，有助于增

强中国海事审判的国际影响力，有

利于增强中国在制定国际海运规则

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有利于巩固中

国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的地位。 

海事法院应争当司法公开的排头

兵、探路者

海事审判是我国法院最早利用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行司法公

开的领域。海事法院有司法公开的

 舟山大宗油品中转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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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优势。第一，海事案件涉外性

强，性质适合在网上公开。海事法

院依照《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

特别程序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

干规定》等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实行跨行政区划管辖，受理海事侵

权纠纷案件、海商合同纠纷案件、

其他海事纠纷案件和海事执行案

件等4类63种案件。

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属于民事

案件的范畴，较少涉及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适合在网上公开。第二，

海事法官的整体素质较高，文书的

制作较为规范。根据《中国海事审

判白皮书（1984-2014）》的数据，

至2013年底，全国从事海事审判的

法官共570人，其中90%以上具有硕

士、博士学历。海事法官的学历层

次显著高于全国法官的平均水平，

为搞好海事审判工作打下了坚实

的人才基础。海事法官的高素质增

加了中国海事法院对国外当事人的

信心和吸引力。海事审判中，涉外

案件的比例远远超过一般民事纠

纷案件。

中国海事法院受理的海事海

商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涉及全球主要

航运大国和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广泛的国

际影响。中国的海事审判已经引起

国际组织、各国法律界、航运界和

贸易界的关注，真正成为中国司法

的对外窗口。第三，海事法院司法

公开的意识较强，基础较好。早在

2001年，广州海事法院就有自己的

网站，时任广州海事法院院长金正

佳对外承诺，“我们的裁判文书全

部上网，向全世界公开，这在全国

法院系统是第一家”。

2002年1月1日，中国涉外商事

海事审判网正式开通，是最高人民

法院指定的对外发布涉外商事海事

审判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裁判

文书、法院公告的网络媒体。2006

年10月26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

院长万鄂湘宣布：“所有生效涉外

海事海商判决书要在中国涉外商事

审判网以及各法院的门户网站上登

录，并在三年内实现全部生效裁判

文书对外公布。” 

2014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

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成为硬性要

求。未来法院管辖划分的趋势是以案

件类型来划分，与行政区划的分离是

改革的趋势。作为成立较早的专门法

院和跨行政区划法院，海事法院的司

法公开，可为全国法院司法体制改革

创造可复制、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海事司法公开的亮点与不足

与上一年度相比，2014年，中国

海事法院司法公开的总体状况是稳中

有升，亮点纷呈。第一，海事法院司法

公开的意识进一步提升，司法公开的

方式更加多元化。截至2014年12月31

日，全国10家海事法院均已开通网站

和官方微博，网络成为展示我国海事

法治文明的重要平台。

2014年，广州、宁波、北海等多家

海事法院对网站进行了改版，服务性

功能进一步凸显。第二，海事法院司

法公开特色鲜明，由形式公开向实质

公开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北海海事

法院推出了在线诉讼，并将庭审笔录

上网。北海海事法院对涉及海事纠纷

的70个案由进行了简要解释，多数案

由还附有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供当

事人权衡诉讼风险。广州海事法院继

续坚持在裁判文书中公布不同意见。

武汉海事法院裁判文书开通了“文书

评论”。上海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司法公开平台上将“海事案件文书”

单列，统一公开一审、二审海事案件

文书，降低了公众获取裁判文书的难

度。第三，海事法院司法公开进步明

显，裁判文书的上网情况较为令人满

意。与2013年相比，2014年度，海事法

院网站建设水平大幅提升。北海、宁

波、广州海事法院网上公开的力度进

一步加大。青岛、天津海事法院进步

明显。全国10家海事法院均在中国裁

 2015年，广州海事法院拍卖某公司的“远丰海”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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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文书网上更新裁判文书，文书的制

作较为规范，内容较为完整，对信息

的处理也较为规范。

但是，海事法院司法公开中也存

在以下不足。第一，多平台运行的情

况仍然存在，增加了公开的成本和信

息查找的难度。以裁判文书公开为

例，目前公开的平台有：海事法院的

门户网站、海事法院所在省司法公开

平台、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和中

国裁判文书网。但是，选择在多个平

台上更新裁判文书的海事法院，尚无

一家能做到更新的内容相同、时间一

致。第二，公开的主动性尚显不足，互

动性有待加强。一些重要的新闻，仅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上报道，在

海事法院门户网站上反而没有反映。

笔者曾对多个实名认证的海事法院微

博进行了询问，但基本上都没有得到

回复。第三，网站栏目设置有待规范，

检索功能亟须加强。目前，10家海事

法院的栏目繁简不一、差别较大。一

些海事法院网站仅能提供简单的检

索功能，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功能

也不能令人满意。规范的栏目设置，

强大的检索功能，可以减少公众获取

信息的时间和难度，是海事司法公开

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进一步完善海事司法公开的建议

第一，将海 事司法 公开提 至

战略高度，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

树公信。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国

际航 运中心东移，各种航 运要素

正在向中国集中。中国已成为举足

轻重的贸易大国、航运大国、造船

大国和港口大国。进一步提升海

事司法透明度，可以增强当事人中

国海事审判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

力，吸引外国当事人选择来中国诉

讼和仲裁，巩固中国亚太地区海

事司法中心的地位。中国应进一

步完善司法公开制度，使海事司

法公开“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

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海 事司法 公开应采取

“统分结合”的模式，强化检索功

能。大数据时代，网站应是司法公

开的第一平台。重要消息的发布可

以采取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但同

时也应在网站上有所反映。海事法

院应采取“独立网站+统一平台”

的模式。网站应定位为政务网站，

打造“一站式”服务，强化搜索功

能，降低公众查找信息的时间和

成本。在裁判文书公开方面，目前

将海事案件纳入民事案件公开的

做法，既淹没了海事案件的特色，

也增加了查找的难度。建议中国裁

判文书网将“海事案件”单列，方

便公众查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整合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中

国扣押与拍卖船舶网等相关资源，

打造专门的中国海事司法公开平

台——中国海事审判网。

第三，发布年度海事审判白皮

书，公布年度典型案例。发布海事

审判白皮书，通过整合案件资源，

可以较早发现航运领域中带有趋势

性、规律性的现象，更好地服务于

国家战略。实践证明，发布年度海

事审判白皮书、公布典型案例有助

于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

推进海事审判精品工程，有利于提

升中国海事审判的公信力、扩大中

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中

国海事司法的“软实力”。最高人

民法院和全国10家海事法院应将

海事审判白皮书的发布和典型案例

的公布制度化、常态化，及时将海

事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的全文上

网公开，适时推出“中国海事审判

报告”。（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6年5月11日上午，广西防城港海事局为超大型船舶离港保驾护航。


